


 

统计法律事务告知 

 

为保障政府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特将统计调查对象的有关

统计法律事务告知如下： 

1.依法确定本单位统计负责人和统计人员，并请于接到本告

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统计负责人和统计人员名单（姓名、职务、

联系方式）报到所在地区政府统计部门，统计负责人或统计人员

有变动的，应当在十五日内将变动情况告知所在地区政府统计部

门； 

2.依法聘请、任用持有统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统计工

作；  

3.依法设置、保存统计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依法保存统计

调查表和有关的凭证、会计资料等； 

4.依法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填报本报表制度规定的统

计调查表；  

5.统计调查表实行网上直报，并打印存档。统计调查表单位

负责人或统计负责人和统计人员必须在报表上签字（章），并加

盖单位印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 

第七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

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

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第九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

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第二十一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

等管理制度。 

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人员应当对其审核、签署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负责。 

第四十二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迟

报统计资料，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 10号令《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办法》

的有关规定： 

第二条 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

中承担经常性政府统计调查任务的人员，必须取得统计从业资格，持有统计从业

资格证书。 

已取得统计员以上统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员，可免于统计从业资格考试

和申请，凭统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直接从事统计工作。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条的规定，聘请、任用未取得统计从

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统计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情节较重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统计从业资格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授予统计从业资格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授予统计从业资格决定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授予统计从业资格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授予统计从业资格决定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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